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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銀行　函

地址：10007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120號

承辦人：黃明杰

電話：02-23493257

傳真：02-23118011

受文者：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0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銀人資字第1050037160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(A07310100NU000000_10500371601A0C_ATTCH1.doc)

主旨：有關工友軍中服役年資得否由退休當事人自行決定併計退

休年資疑義一案，業經財政部釋復，請參考工友管理要點

第27點規定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政部105年10月18日台財秘字第10506920350號及10

5年10月11日台財秘字第10500677860號函辦理，並復貴工

會105年9月29日(105)臺銀企工字第1050929086號函。

二、查工友管理要點第27點規定：「工友退休年資之計算，以

在本機關編制內工友之服務年資為準。但具有下列未領退

休（職、伍）、資遣、離（免）職退費或年資結算核發相

當退休、資遣或離職給與之服務年資者，得於退休時，檢

具相關證明文件，就下列各款年資選擇全數併計或部分併

計或不予併計，一經選定即不得變更，並須檢附具結書…

…」；同要點第2點規定：「本要點所稱工友，指各機關

編制內非生產性之普通工友及技術工友（含駕駛）」。

三、參採上開規定，自即日起本行工友（技工、駕駛）辦理退

休時，應檢附「工員軍中服役年資併計選擇具結書」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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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當事人自行選擇軍中服役年資之併計方式，一經選定

即不得變更。

四、附件：工員軍中服役年資併計選擇具結書1份。

正本：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

副本： 2016-10-26
15:06:01



工員軍中服役年資併計選擇具結書 
 

    具結人             為申辦工友（技工、駕駛）退休

年資併計事宜，茲聲明本人就符合規定得予併計之軍中服

役年資（檢附軍職年資證件  紙）選擇： 
 

□ 全數併計 

□ 部分併計(併計   年   個月) 

□ 不予併計 

 

本人並承諾日後絕不反悔或變更，不再請求併計其他

軍中服役年資或取消併計已選擇採計之年資。針對本人選

擇不併計之年資或於本具結書中未記載之軍中服役年資，

本人願放棄一切權利，特立此具結書為證。 

 

此致 

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 

具  結  人：             (簽名及蓋私章)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

戶籍所在地：  

聯絡電話：  

服務單位：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